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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一項略)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其市值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且

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

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

分之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其市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上且

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二款略) 

三、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

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

分之二。 

(以下略) 

第四條  

(第一項略)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其市值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且

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最近期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財

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

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其市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上且

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

票上市： 

(第一至二款略) 

三、最近期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財

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

二。 

(以下略) 

按多元上市條件係為鼓勵大

型無獲利之新創事業申請上

市，利用資本市場籌資功能，

募集資金以擴大營運規模，考

量此類公司申請上市時，雖已

免除獲利能力之要求，惟仍難

免面臨營運虧損，爰放寬財報

觀察期間，刪除最近一個會計

年度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

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

二之規定，修正第二項第四

款、第三項第三款規定。 

第五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其

係屬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事業且

具市場性之明確意見書，合於下

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票上市：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

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

之二者。 

(第五款略) 

第五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發行公司，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其

係屬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事業且

具市場性之明確意見書，合於下

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票上市：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最近期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財務

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二

者。 

(第五款略) 

考量科技事業或文化創意事

業申請上市時，或有因設立年

限較短、投資金額高或營運績

效尚未顯現等情事，爰參酌外

國發行人以科技事業或文化

創意事業申請上市之標準，刪

除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

告淨值不低於股本三分之二

之規定，規範以最近期財務報

告之淨值不低於財務報告所

列示股本三分之二即可，修正

本條第四款。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一、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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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關係之

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市，除公營

事業外，雖合於本準則有關規

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款情事

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有子公

司依母公司所在地會計原則

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並應

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中華民

國與母公司所屬國所適用會

計原則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

表之影響表示意見。但申請

公司係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

三項、第五條、第六條或第

六條之一規定申請上市，或

於申請上市會計年度及其最

近一個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

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未達其

進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者，

得不適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務報表

核計，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

淨值總額應達新台幣十億元

以上；且最近二個會計年度

之稅前淨利占淨值總額之比

率，均應達百分之三以上。

但基於行業特性、市場供需

狀況、政府政策或其他合理

原因者，得不適用之。 

   (以下略)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關係之

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市，除公營

事業外，雖合於本準則有關規

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款情事

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有子公

司依母公司所在地會計原則

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並應

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中華民

國與母公司所屬國所適用會

計原則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

表之影響表示意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務報表

核計，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

淨值總額應達新台幣十億元

以上；且最近二個會計年度

之稅前淨利占淨值總額之比

率，均應達百分之三以上。

但申請公司係依第四條第二

項或第三項、第五條、第六

條或第六條之一規定申請上

市，或於申請上市年度及其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內與其母

公司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未

達其進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

者，於上開獲利能力之比率

得不適用之。 

(以下略) 

款規定，依本準則第四條

第二、三項(多元上市條

件)、第五條(科技事業或

文化創意事業)、第六條

或第六條之一(國家經濟

建設、國家重大公共建

設)規定申請上市或申請

公司於申請上市會計年

度及其最近一會計年度

內與母公司間之進銷貨

往來金額未達其進銷貨

總金額百分之十者，得不

適用以母公司合併報表

核計之獲利能力規定。今

考量多元上市條件、科技

事業或文化創意事業、國

家經濟建設或國家重大

公共建設申請上市已豁

免獲利能力之要求，且申

請公司與母公司間之進

銷貨金額未達百分之十

者，母公司將獲利業務移

轉予申請公司之動機或

實務操作可能性較低，加

諸申請公司與母公司間

之交易情形可由申請公

司之財務報告得知，爰應

無再行要求該等申請公

司檢具母公司合併財務

報告之必要，亦可減少申

請公司相關作業成本，爰

刪除第一項第二款但

書，並移列至第一項第一

款但書。 
二、按以母子公司關係申請

上市之子公司，實務上有

因母子公司從事不同產

業或應用領域，致以母公

司合併財務報表核計之

獲利能力未能符合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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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所訂

獲利標準者，考量母子公

司如分屬不同產業，母公

司業務移轉或分配予子

公司之可能性較低，爰於

第一項第二款增訂但

書，明定基於行業特性、

市場供需狀況、政府政策

或其他合理原因者，得不

適用母公司合併財務報

表獲利能力之規定。 
第二十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投資控股公

司，以投資為專業並以控制其他

公司之營運為目的者為限，並合

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票

上市： 

(第一款略) 

二、權益：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

值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者。 

 

(第三至十一款、第二項略) 

    申請股票上市之投資控股公

司，其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達

新台幣八億元以上，且對其整體

營業收入貢獻占百分之五十之被

控股公司，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出具其係屬科技事業或文化

創意事業且具市場性之明確意見

書者，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一、三

款之規定。 

(以下略) 

第二十條 

    申請股票上市之投資控股公

司，以投資為專業並以控制其他

公司之營運為目的者為限，並合

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股票

上市： 

(第一款略) 

二、權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

淨值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者。 

(第三至十一款、第二項略) 

    申請股票上市之投資控股公

司，其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淨值

達新台幣八億元以上，且對其整

體營業收入貢獻占百分之五十之

被控股公司，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出具其係屬科技事業或文

化創意事業且具市場性之明確意

見書者，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一、

三款之規定。 

(以下略) 

基於本準則相關上市條件所

定財報觀察期間之一致性，參

酌多元上市條件、科技事業及

文化創意事業上市條件，修正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項規定，

將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之淨值

調整為「最近期」財務報告之

淨值。 

 

 

第二十八條之一 
(第一至四項略) 

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其市值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

上且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

其股票上市： 
一、合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二十八條之一 
(第一至四項略) 

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其市值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

上且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

其股票上市： 
一、合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修正理由同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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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第一目、第五款至第

八款條件。 
二、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

大於新臺幣五十億元，且較

前一會計年度為佳。 
三、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活動

現金流量為正數。 
四、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

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

之二。 
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其市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

上且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

其股票上市： 
一、合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款第一目、第五款至第

八款條件。 
二、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

大於新臺幣三十億元，且較

前一會計年度為佳。 
三、最近期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

於財務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

之二。 
(以下略) 

第三款第一目、第五款至第

八款條件。 
二、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

大於新臺幣五十億元，且較

前一會計年度為佳。 
三、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活動

現金流量為正數。 
四、最近期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財務

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二。 
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

市，其市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

上且合於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

其股票上市： 
一、合於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三款第一目、第五款至第

八款條件。 
二、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

大於新臺幣三十億元，且較

前一會計年度為佳。 
三、最近期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財務報告之淨值不低於財務

報告所列示股本三分之二。 
(以下略) 

第二十八條之六 
外國發行人申請時屬於母子

公司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

市，除公營事業外，雖合於本準

則有關規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

款情事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有子公

司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未

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

者，應揭露重大差異項目及

影響金額，暨由中華民國會

計師對前述項目所表示之意

見，但申請公司係依第二十

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或

第六項規定申請上市，或於

第二十八條之六 
外國發行人申請時屬於母子

公司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

市，除公營事業外，雖合於本準

則有關規定，但不能符合下列各

款情事者，應不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有子公

司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未

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編製

者，應揭露重大差異項目及

影響金額，暨由中華民國會

計師對前述項目所表示之意

見。 
 
 

修正理由同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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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上市會計年度及其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間

之進銷貨往來金額未達其進

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者，得

不適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務報表

核計，其獲利能力應達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但基於行業特性、市場

供需狀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理原因者，得不適用之。 
(以下略)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務報表

核計，其獲利能力應達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但申請公司係依第二十

八條之一第二項、第五項或

第六項規定申請上市，或於

申請上市會計年度及其最近

一個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間

之進銷貨往來金額未達其進

銷貨總金額百分之十者，得

不適用之。 
(以下略) 

第二十八條之十三 
(第一、二項略) 

第一上市公司依前項規定向

本公司申請同意函時，應符合下

列各款標準：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未有第二十八條之八第一、

三、四及八款所定情事者。 
 (以下略) 

第二十八條之十三 
(第一、二項略) 

第一上市公司依前項規定向

本公司申請同意函時，應符合下

列各款標準： 
(第一至三款略) 
四、未有第二十八條之八第一、

三、四及七款所定情事者。 
(以下略) 

第三項第四款所引用之第二

十八條之八第七款已於一○

九年三月二日改列為第八

款，爰配合修正文字。 
 

 


